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1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选址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经开区高陶园，区域现状为工业用地，不涉及基本农田，无珍稀保护动植物，也不涉及林地占用。因此，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的生态影响为水土流失。

1.1 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136亩，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

1.2 水土保持措施

1.2.1 防治分区划分

1）分区的原则

主体工程在确定防治责任范围的基础上，依据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自然环境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进行分区，并遵从各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相同分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相近或相似，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的分区原则。

2）分区结果

根据本项目水土流失特点、工程占地类型及用途、建设时序等，分为建构筑物工程区、道路场地工程区、景观绿化工程区、填埋场工程区、边坡工程区、表土临时堆场区、施工场地区。

1.2.2 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是以主体工程设计报告为主要依据，针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进行了认真分析与评价，并给予适当的补充修改，对相应的水土保持薄弱环节，本方案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新的防治措施。本着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结合，永久措施与临时措施结合，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单项与总体，近期与远期的关系，将主体工程中已有的和水保专项措施融为一体，形成一套科学、完整、严密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便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措施能够有效融入主体工程设计中。防治措施体系详见表1。

表1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置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投资属性

	建构筑物工程区
	工程措施
	建筑周边排水沟
	主体已有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防雨布遮盖
	方案新增

	道路广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
	主体已有

	
	
	雨水口
	主体已有

	
	
	透水砖
	主体已有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方案新增

	
	
	临时沉沙凼
	方案新增

	景观绿化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表土回覆
	方案新增

	
	
	土地整治
	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
	乔灌草绿化
	主体已有

	填埋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外围坝顶排水沟
	主体已有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方案新增

	
	
	临时沉沙凼
	方案新增

	
	
	防雨布遮盖
	方案新增

	边坡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表土回覆
	方案新增

	
	
	土地整治
	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
	撒草绿化
	方案新增

	表土临时堆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方案新增

	
	
	复耕
	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
	撒草绿化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方案新增

	
	
	临时沉沙凼
	方案新增

	
	
	防雨布遮盖
	方案新增

	
	
	土袋挡墙
	方案新增

	施工场地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方案新增

	
	
	复耕
	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
	撒草绿化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方案新增

	
	
	临时沉沙凼
	方案新增

	
	
	防雨布遮盖
	方案新增


1.3 水土保持结论

项目区内地质构造相对稳定，无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工程地质条件好。建设区内无专项水土保持设施。没有水土保持制约因素。项目施工组织和工艺设计较为合理，场地平整、基础施工等土建工程施工工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较为完善，主体工程部分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增水土流失。

2 声环境影响分析

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机械噪声是项目施工建设中主要污染因子。建筑施工的机械作业一般位于露天，其噪声传播距离远，影响范围大，是重要的临时性声源。常用的施工机械有：挖掘机、推土机、打桩机、夯土机、混凝土搅拌机、振动碾等，其设备噪声级为71～100 dB(A)，详见表2。

表2  施工期主要噪声设备噪声及强度

	阶段
	设备名称
	设备噪声级dB(A)

	土方阶段
	推土机
	78～96

	
	挖掘机
	76～89

	
	翻斗机
	84～89

	基础阶段
	移动式空压机
	87～92

	
	平地机
	76～86

	
	吊车
	71～73

	结构阶段
	混泥土搅拌机
	85～95

	
	振动碾
	75～100

	
	运输平台
	72～78

	各阶段
	重型载重汽车
	84～89

	
	中型载重汽车
	79～85

	
	轻型载重汽车
	76～84


采用衰减模式预测施工设备的噪声影响值，各设备声源在不同距离的衰减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看出，施工机械噪声在昼间影响较小，一般在距离噪声设备50m外，其设备噪声贡献值就可低于建筑施工场厂界昼间噪声限值(70～85dB)。夜间要求较严，噪声低于85dB的机械设备在距离噪声距离30m以外，其设备噪声贡献值就低于或接近建筑施工场界夜间噪声限值(55dB)，在距离挖土机、推土机、沙浆搅拌机100m处也能达标，仅高噪设备如打桩机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大，须在200m处才能达到夜间施工限值。

表3  施工期噪声设备在不同距离的噪声衰减及贡献值

	距声源距离(r)：m
	1
	10
	20
	30
	50
	100
	150
	200

	噪声衰减值：dB(A)
	0
	20
	26
	29.5
	34
	40
	43.5
	46

	各声源

不同

距离

贡献值

dB(A)
	推土机
	96
	76
	70
	66.5
	62
	56
	52.5
	

	
	挖掘机
	86
	66
	60
	56.5
	52
	46
	
	

	
	翻斗机
	89
	69
	63
	59.5
	55
	49
	
	

	
	移动式空压机
	92
	72
	66
	62.5
	58
	52
	48.5
	

	
	平地机
	86
	66
	60
	56.5
	52
	46
	
	

	
	混凝土搅拌机
	95
	75
	69
	65.6
	61
	55
	51.5
	49

	
	振动碾
	100
	80
	74
	70.5
	66
	60
	56.5
	54

	
	打桩机
	105
	85
	79
	75.5
	71
	65
	61.5
	59

	
	重型载重汽车
	89
	69
	63
	59.5
	52
	46
	
	

	
	中型载重汽车
	85
	65
	59
	55.5
	51
	45
	
	

	
	轻型载重汽车
	84
	64
	58
	54.5
	50
	
	
	


施工噪声防治对策

① 建筑施工中打桩、灌装机械、挖掘基础等施工无法避免噪声和振动，因此夜间严禁打桩等高噪声施工作业，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作业的时间，禁止在夜间(22：00-6：00)施工。如因施工需要，确需在夜间10：00以后作业，必须到环保部门办理手续，经同意后，发布公告后方可施工。推土机、装载机、搅拌作业等也要控制作业时间，在白天施工。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32-90)中的相关要求施工，施工期间应制定科学的施工计划，如有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报环保部门批准，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在高噪作业前及连续施工时及时公告施工时间，以取得群众的谅解。

② 尽量选用低噪设备，工地周围设立围护屏障，也可以在高噪声设备附近加设可移动的简易隔声屏，尽可能减少设备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③ 使用商品混凝土，减少现场混凝土搅拌噪声。

④ 钢管、模板等构件装卸、搬运应该轻拿轻放，严禁抛掷；木工棚使用前应完全封闭，屏蔽电锯噪声。

综上所述，只要采用适当的防振降噪措施，合理布置噪声设备位置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机械设备噪声的影响可降至低水平，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要求。施工期噪声影响是暂时性的，在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后可减至最低，并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

3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场地废气污染主要是施工工地扬尘，其次是施工机械设备燃油(汽油或柴油)烟气及各型施工运载车辆的尾气。

该项目建设期的主要污染因子是扬尘，其排放源较多，主要为：建筑材料(砂石、水泥)的无遮盖、超量运输洒漏、粗放式卸料、用料造成的扬尘；工地材料、渣堆、土堆的露天堆放，随风造成的扬尘污染；裸露道路上行驶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等。

施工扬尘在空气中的飘扬距离与空气动力特性有关，特别是与风速和大气稳定度关系密切。在大气稳定度处于稳定状态时，其传播距离较近，风速较小时，其传播距离也较近。如遇干旱无雨季节，加上大风，施工扬尘则更为严重。

施工过程中，扬尘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挖土、堆场和运输。其中，环境影响最大的环节为挖土和车辆运输。

据有关调查显示，施工工地的扬尘主要是由运输车辆的行驶产生，约占扬尘总量的60%，并与道路路面车辆行驶速度有关，一般情况下，施工场地、施工道路在自然风作用下产生的扬尘所影响的范围在100m以内。如果在施工期间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4-5次，可使扬尘减少70%左右，有效地控制施工扬尘，将TSP污染距离缩小到20-50m范围内。此外，由于扬尘量与道路和车辆的行驶速度有关，速度愈快，其扬尘量势必愈大，所以在施工场地，对施工车辆必须实施限速行驶，一方面是减少扬尘发生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施工安全的考虑。

防治对策建议

为防止和减少施工期间废气和扬尘的污染，施工单位应加强统一、严格、规范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施工期的监理。按照国家有关建筑施工的规定，三部委有关扬尘防护的规定，实施扬尘防护，及时清除运输车辆泥土和路面尘土，建设主体用密目安全网围护，建材及建碴运输车辆密闭，可将施工扬尘的影响降至环境和周围人群可承受的程度。

严格控制建设施工扬尘，工地做到“六必须”（必须围档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及时洒水作业、必须落实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六不准”（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运渣车辆冒顶装载、不准高空抛撒建筑垃圾、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

按照国家有关建筑施工的有关规定，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① 施工区域采取2.5~3m高的围墙，用塑料编织布在建筑物外四周设围屏，生产线建设主体用密目安全网围护，可有效防治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大幅削减建筑施工粉尘扬散。

② 项目在开挖土方和土方回填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扬尘，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文明施工，做到洒水作业，减少扬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③ 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建材在装卸、堆放、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外逸，施工单位必须加强施工区的规划管理，将建筑材料(主要是黄砂、石子)的堆场定点定位，并采取防尘抑尘措施，如在大风(风速>3m/s)天气，对散料堆场采用水喷淋防尘，并用蓬布遮盖建筑材料，停止施工。

④ 施工期间泥尘量大，进出施工现场车辆将使地面起尘，因此需对施工场地车辆进、出口路面进行硬化处理，运输车辆进出的主干道应定期洒水清扫，保持车辆出入口路面清洁、湿润，以减少汽车轮胎与路面接触而引起的地面扬尘污染，并尽量减缓行驶车速。

⑤ 运输沙、石、水泥、垃圾的车辆装载高度应低于车箱上沿，不得超高超载。实行封闭运输，以免车辆颠簸洒漏。坚持文明装卸，运输车辆装卸完货后应清洗车厢。施工车辆及运输车辆在驶出施工区之前，需作清泥除尘处理，不得将泥土尘土带出场。

⑥ 加强对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烟度和颗粒物排放。

⑦ 配合交管部门搞好施工期周围道路的交通组织，避免因施工而造成交通堵塞，减少因此产生的废气怠速排放。

4 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1）施工弃土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用于绿化用土，剩余部分原地种植草籽，减少大风或干燥天气时的扬尘飞扬。

（2）生活垃圾

高峰时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人员约100人。工地生活垃圾按0.2kg/人·d计，产生量为20kg/d，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确保不产生二次污染。

5 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期废水产生量小，约5m3/d，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及少量混凝土搅拌废水和施工机械的冲洗废水，废水中主要污染为SS、COD、BOD5、NH3-N及石油类。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可回用；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用于农田施肥，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污染影响。

综上所述，项目施工建设期产生的污染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只要严格按施工规范文明施工，采取有效的防尘、降噪措施，加强废水、废渣的处置和管理，可将施工期污染影响减到最小。施工期结束后，影响可消除。

6 小结

项目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经开区高陶园区，区域现状为工业用地，无珍稀保护动植物，生态影响以水土流失为主。施工期间主要是废气、废水、固废及噪声等影响，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随施工结束，影响消除。综上分析，本项目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行期环保措施及污染治理

表4  项目污染物治理、排放管理要求

	污染物种类
	监控位置
	污染物
种类
	环境保护措施及运行参数
	排放浓度
	排放
时段
	排污口
信息
	执行排放标准
	预测总量控制指标

	废气
	 FCC废催化（含废酸废碱）再生车间
	磁选分离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铅、镍等
	采用1套“布袋除尘”装置（净化效率≥99.9%）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执行《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排放限值：VOCs排放浓度≤60mg/m3，排放速率≤.3.6kg/h（h=15m）；2、氨、硫化氢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限值：氨排放速率≤4.9kg/h（h=15m）；硫化氢排放速率≤0.33kg/h（h=15m）；3、其他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限值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表3中其他行业排放限值、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中二级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
	VOCs：7.8834t/a

HCl：0.138t/a

H2S：0.0275t/a

NH3：0.934t/a

颗粒物：2.1068t/a

SO2：0.5115t/a
NOX：10.41t/a

Pb：0.0002043t/a
Ni：0.016297t/a

	
	
	碱洗塔废气排气筒
	HCl、颗粒物、SO2、NOx等
	采用1套“碱洗+水洗”装置（净化效率≥95%）
	
	连续
	排放高度H=30m
	
	

	
	
	闪蒸干燥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SO2、NOx等
	采用1套“布袋除尘”装置（净化效率≥99.9%）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废旧包装桶资源化利用线
	废旧包装桶清理、整形、清洗、漂洗、烘干废气排气筒
	VOCs
	采用1套“碱洗、炭纤维吸附、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效率≥90%）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废旧包装桶暂存废气（一）
	VOCs
	采用1套“碱洗(带除沫)+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效率≥85%）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废旧包装桶暂存废气（二）
	VOCs
	采用1套“碱洗(带除沫)+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效率≥85%）
	
	
	
	
	

	
	油基岩屑、其他含油废物资源化利用车间
	储料、进料、三相分离、热回收尾气、油水分离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采用1套“二级活性炭”装置（净化效率≥90%）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油基岩屑燃烧器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SO2、NOx
	/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其他含油废物燃烧器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SO2、NOx
	/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其他含油废物暂存库
	其他含油废物暂存、含油废水隔油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采用1套“二级活性炭”装置（净化效率≥90%）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油基岩屑暂存库
	油基岩屑暂存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采用1套“二级活性炭”装置（净化效率≥90%）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中间回收油资源化利用车间
	导热油炉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SO2、NOx等
	/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锅炉房
	锅炉燃烧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SO2、NOx等
	/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排气筒
	VOCs、NH3、H2S
	采用1套“碱洗(带除沫)+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效率≥85%）
	
	连续
	排放高度H=15m
	
	

	废水
	生产、生活废水
	CODcr

BOD5
SS、重金属、盐
	洗桶废水经隔油、破乳、气浮、电催化氧化预处理后，含油废水经隔油、气浮预处理后，与其他废水送污水处理站处理，采用水解酸化+UASB厌氧+A/O生化+MBR+RO+DTRO处理
	不排放
	/
	/
	禁排
	CODcr：0.00t/a

NH3-N：0.00t/a


表5 拟建项目主要“三废”污染物产排情况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污染物
	污染源
	污染工序
	主要污染物成分或组成
	治理方法/设施及污染物去向

	水污染物


	碱洗循环池定排废水
	碱洗循环池
	COD、BOD5、SS、盐类等
	洗桶废水经“隔油+破乳+气浮+电催化氧化”预处理、含油废水经“隔油+气浮”预处理后与其他废水一并排入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150m3/d，采取“水解酸化+UASB厌氧+A/O生化+MBR+沉+反渗透RO+DTRO”处理工艺，清水全回用，浓液进入MVR蒸发系统进行处理后冷凝液返回调节池，结晶盐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需要说明的是FCC废催化剂产生的废水直接进入RO+DTRO进行处理

	
	水洗循环池定排废水
	水洗循环池
	COD、BOD5、SS、盐类等
	

	
	废桶清洗、漂洗废水
	废桶清洗
	COD、BOD5、NH3-N、LAS、石油类、SS等
	

	
	冷却水罐罐底废水（油基岩屑、其他含油废物）
	冷却水罐
	COD、BOD5、NH3-N、石油类、SS等
	

	
	隔油废水
	隔池
	
	

	
	沉降罐分离废水（中间回收油）
	油水分离
	
	

	
	地坪清洁、洗车废水
	清洁、洗车
	
	

	
	软水制备废水、锅炉排污水
	制备软水、锅炉排污
	
	

	
	初期雨水
	初期雨水
	
	

	
	化验废水
	实验
	
	

	
	生活废水
	办公、生活
	
	

	废气

污染物
	 FCC废催化（含废酸废碱）再生处理生车间
	原料料仓废气
	粉尘
	经收集→布袋除尘→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磁选机产生废气
	粉尘
	

	
	
	平衡剂料仓装袋废气
	粉尘
	

	
	
	酸浸搅拌废气
	酸性气体（HCl）
	经收集→经碱洗+水洗处理→1根经30m排气筒，达标排放

	
	
	循环酸罐产生废气
	酸性气体（HCl）
	

	
	
	反洗塔产生废气
	酸性气体（HCl）
	

	
	
	酸洗罐产生废气
	酸性气体（HCl）
	

	
	
	离心机脱水废气
	酸性气体（HCl）
	

	
	
	脱水滤液缓冲罐废气
	酸性气体（HCl）
	

	
	
	回收稀酸冷凝废气
	酸性气体（HCl）
	

	
	
	加碱中和废气
	酸性气体（HCl）
	

	
	
	闪蒸干燥废气
	粉尘
	经收集→布袋除尘→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废旧包装桶资源化利用车间
	废旧包装桶清理、整形、清洗、烘干等废气
	有机废气（VOCs）
	经收集→碱洗、炭纤维吸附、活性炭吸附→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废旧包装桶暂存库
	废旧包装桶暂存

废气
	有机废气（VOCs）
	经收集→碱洗+UV光解+活性炭吸附→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油基岩屑、其他含油废物资源化利用车间
	储料、进料废气
	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
	经收集→二级活性炭吸附→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三相分离废气
	
	

	
	
	热回收尾气
	
	

	
	
	油水分离器废气
	
	

	
	
	油基岩屑燃烧器废气、其他含油废物燃烧器废气
	颗粒物、SO2、NOx
	通过15m高排气筒

	
	其他含油废物

暂存库
	其他含油废物暂存废气、含油废水隔油废气
	有机废气

（非甲烷总烃）
	经收集→二级活性炭吸附→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油基岩屑暂存库
	油基岩屑暂存废气
	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
	经收集→二级活性炭吸附→尾气经1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中间回收油资源化利用车间
	不凝气
	有机废气

（非甲烷总烃）
	助燃焚烧系统

	
	
	导热油炉废气
	颗粒物、SO2、NOx
	通过15m高排气筒

	
	锅炉房
	锅炉燃烧废气
	颗粒物、SO2、NOx
	通过15m高排气筒

	固体

废弃物


	废FCC废催化（含废酸废碱）再生处理生车间
	闪蒸干燥残渣
	原料废酸碱中残渣
	经分类收集、暂存，危废交由具有相应处理资质单位妥善处理；一般固废按质处理，综合利用，尽量实现固废资源化、减量化

	
	
	收尘灰
	含重金属粉尘
	

	
	
	化学过滤器过滤渣
	原料废酸中残渣
	

	
	
	水洗、碱洗循环池

清渣
	粉末、氯化钙盐和水洗残渣
	

	
	
	三效蒸发残渣
	原料废酸中残渣
	

	
	废旧包装桶资源化利用车间
	残余物
	废桶残余物
	

	
	
	废清洗液
	废油蒸馏过程中产生的废清洗液
	

	
	
	过滤废渣
	清洗剂过滤
	

	
	
	废活性炭
	含有机废气的废活性炭
	

	
	油基岩屑、其他含油废物资源化利用车间
	废原料包装袋
	含油包装袋
	

	
	
	化验废液
	化验废液
	

	
	
	废活性炭
	含油废活性炭
	

	
	
	厌氧热回收干渣
	干渣
	

	
	中间回收油资源化利用车间
	机械杂质
	油类物质
	

	
	
	沉降罐杂质
	油类物质
	

	
	
	污泥
	油类物质
	

	
	
	罐底油渣
	油类物质
	

	
	生活办公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噪声
	生产区
	机械噪声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设备噪声
	


工程污染治理措施及排放情况

1、废气治理及排放情况

（1）FCC废催化（含废酸废碱）再生处理生产车间
磁选分离废气、闪蒸干燥废气采用“布袋除尘”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9.9%，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碱洗塔废气采用“碱洗+水洗”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5%，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30m高排气筒排放乙类危废库房经15m高排气筒排放。上述废气排放应达到《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2）废旧包装桶资源化利用车间
清理、整形、清洗、漂洗、烘干废气采用“碱洗、炭纤维吸附、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0%，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3）废旧包装桶资源化利用车间
废旧包装桶暂存库挥发有机废气采用“碱洗+UV光解+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85%，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3相关限值。

（4）油基岩屑、其他含油废物资源化利用车间
储料、进料废气收集效率按照95%计，热回收尾气、油水分离废气收集效率按100%计，废气经收集后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治理效率大于90%，治理后的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油基岩屑天然气燃烧废气、其他含油废物天然气燃烧废气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上述废气排放应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3相关限值、《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标准。

（5）其他含油废物暂存库
储料废气、隔油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0%，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3相关限值。

（6）油基岩屑暂存库
储料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0%，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3相关限值。

（7）中间回收油资源化利用车间
导热油炉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标准；

（8）锅炉房

锅炉燃烧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标准。

（9）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臭气采用“碱洗+UV光解+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治理，收集效率按照95%计，治理效率大于90%，治理后的废气分别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3相关限值、《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限值要求。

2、废水治理及排放

1）FCC废催化剂生产线产生的废水主要为SS以及氯离子等含盐废水，经RO+DTRO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的有关水质标准。
2）洗桶废水需经“隔油+破乳+气浮+电催化氧化”预处理后与其他废水一起送入厂区废水处理站的生化处理+膜处理系统进行后续处置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的有关水质标准。

3）含油废水经“隔油+气浮”预处理后与其他废水一起送入厂区废水处理站的生化处理+膜处理系统进行后续处置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的有关水质标准。

4）各类废水经预处理后与其他废水一起送入厂区废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化+UASB厌氧+A/O生化+MBR+RO+DTRO”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的有关水质标准，浓液采用MVR蒸发系统处理后，冷凝液返回综合调节池，结晶盐作为危废外委处置。
通过采用以上废水处理措施，项目可实现生产、生活废水“零排放”。
3、噪声产生及排放情况

项目投入运行后，在采取噪声治理措施并通过距离衰减后，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
4、固废处置

项目废原料包装袋、化验室废液、废活性炭、蒸发残余物、污水处理站污泥、结晶盐等交有资质危废处置单位处置，员工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时清运。
本环评建议：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要求将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对应的危废处置单位进行处理。同时，环评要求：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暂存、管理，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满足强度要求，并粘贴危险废物标签，临时贮存场按要求采取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措施。危险废物的外送应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1条规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5、地下水污染防治

按照分区防渗要求，项目FCC催化剂生产区及原料库、油泥预处理车间、油基岩屑及其他含油废物利用车间、含油废水处理车间、中间回收油利用车间、其他含油废物原料库、油基岩屑原料库、废旧包装桶原料库、储罐区、污水处理站、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池、危废暂存间等重点防渗区采用120mm抗渗混凝土+2mmHDPE膜(渗透系数K≤10-10cm/s)。

同时车间、库房内的罐体贮槽均设置与罐体贮槽容积相当的围堰，围堰采用以P8等级混凝土为主体的防渗结构。此外，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各池体、废水处理车间各池体等两侧均需延伸1.0m范围地坪，并采用120mm抗渗混凝土+2mmHDPE膜(渗透系数K≤10-10cm/s)。

项目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等一般防渗区域应采取120mm抗渗混凝土处理(渗透系数K≤10-7cm/s) ，根据相关要求，按照渗透系数应小于1.0×10-7cm/s的要求设计防渗方案。一般污染防治区铺设混凝土加防渗剂的防渗地坪，切断污染地下水的途径，按照防渗技术要求一般防治区域应采取120mm抗渗混凝土垫层处理(渗透系数K≤1.0×10-7cm/s)。

在采取上述防渗措施后，可有效杜绝项目对区域地下水的污染。

